
中国科技大学北京校友会 

会费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规范中国科技大学北京校友会会费的收缴、使用与管理，根据《中国

科技大学北京校友会章程》及国家有关规定，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中国科技大学北京校友会会员应向本会交纳会费，会员包括单位会员和

个人会员。 

第三条 按期交纳会费是会员应尽的义务；会员交纳的会费，是中国科技大学北

京校友会经费的重要来源之一。 

第四条 会费的收缴、使用与管理应坚持取之有度、用之得当的原则。 

 

第二章    会费交纳标准与制定 

 

第五条  会员按照下列标准交纳会费： 

（一）个人会员的会费标准为每人每年最低限额 30 元； 

（二）单位会员的会费标准为每年最低限额 1000 元； 

第六条 自愿交纳会费超过年度会费标准的，给予鼓励。 

 

第三章 会费的使用和管理 

第七条 会费的使用，应用于下列开支： 

（一） 《中国科技大学北京校友会章程》第二章规定的业务范围的各项活动； 

（二） 理事会或常务理事会通过的其他必要开支。 

第八条 会员的会费，应于每年 9月 20 日前交纳。 

第九条 会费收入独立建账，会费的收支情况每年向理事会汇报一次，每年底向

会员大会（或会员代表大会）公示，接受其监督，并接受审计部门和业务指导部

门的监督管理。 

 

第四章 附则 

第十条  本办法由2007年12月8日召开的中国科技大学北京校友会会员代表大

会以无记名投票方式表决通过，自通过之日起施行。 

第十一条  本办法解释权属于中国科技大学北京校友会常务理事会。 

 
中国科技大学北京校友会（盖章） 

法定代表人   饶子和 
签字：         

 


